中国化工行业企业
信用等级评价实施流程
（2008年度）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制定
1、 信用评价申报对象

中国化工行业企业；在中国大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连续生产经营时间三年以上的企业均可提出信用等级评价申请。
2、 信用评价申报细则
· 申报时间
  信用评价的申报时间从2008年2月开始。
· 申报程序
1) 认真阅读信用评价实施流程，在中国化工信息中心网站(www.chem.gov.cn  )下载《信用等级评价申报书》；按要求准备申报材料。
2) 申报单位按《信用等级评价申报书》要求准备申报材料并统一送至中国化工信息中心信用办公室。
· 申报材料
   信用等级评价申报书(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企业素质概况、财务报表、资信与品牌以及证明材料等)，请申报企业按要求填写《信用等级评价申报书》一式两份。同时将以上材料以电子版文件形式，发E-mail至中国化工信息中心信用办公室。
3、 受理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信用办公室（以下简称信用办公室）设在中国化工信息中心网络事业部，负责行业信用建设的具体工作。申请信用评价的单位请将申报材料邮寄到以下地址。
单位：中国化工信息中心网络事业部
地址：北京市安定路33号化信大厦B座8层；邮编：100029
电话： 010-64445559
传真： 010-64437137
电子邮箱：xy@cncic.gov.cn
(1) 评审及公告
(2) 信用办公室以受评企业上报的书面资料为主，依据评价标准进行评审。在书面资料不能全面反映企业实际情况或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符时，负责对申报企业情况的调查、核实。调查核实的内容主要是所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客户对申报企业的评价，工商、税务、环保、质检、银行等部门是否存在不良记录等。确定材料是否符合申报要求，提出初审意见。
(3) 信用评价专家根据申报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和信用办公室提供的初审意见，对申报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价,形成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报告。

(4) 信用评价办公室向受评企业反馈评价结果及评价报告，如果受评企业对于评价报告有异议，可在5个工作日之内向评价中心提出复评要求。

(5) 信用办公室将达到A级以上的企业分期分批进行媒体、网站公示，并向社会征询意见，在10个工作日内了解参评企业在申报期内经营活动中有无下列情形并接受举报：
1) 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
2) 经营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
3)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或弄虚作假的情形。
(6) 信用办公室对公示所反馈的意见进行认真核查，最终认定参评企业的信用等级，并将相关数据纳入参评企业的信用档案中。信用评价结束后，信用办公室将《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报告》报全国整规办和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7) 信用办公室以网络、刊物、发布会等形式，将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在有关网站和媒体上发布，向社会公告，并颁发由全国整规办和国务院国资委统一设计、统一编号的信用等级证书和铜牌。
(8) 评价中心对受评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实行动态跟踪管理，并在三年有效期内每年进行一次复查。以保证对受评企业的信用等级的变化做出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
1) 受评企业发生重大失信行为，经确认后可以随时调低其信用等级，并予以公示；
2) 参评企业在年度内经营管理状况有较大提高，可以提出申请，评价中心根据申请组织复评，重新确定相应的信用等级；
3) 受评企业信用等级发生的变动情况，由评价中心按期统一发布，并向全国整顿办和国务院国资委报备。
4、 其他
     本指南未尽事宜，由中国化工信息中心信用办公室负责解释。
